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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
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以
现金出资方式向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阳锦纶”）增资人民币20,067.22
万元。本次增资由本公司全额认购，持有海阳锦纶16%股权的少数股东泰州市新滨江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滨江公司”）自愿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 1月 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情形。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募投项目“年产10万吨改性高分子新材料项目（一期）”变更
为“年产8万吨涤纶高模低缩工业丝项目”，实施主体仍为海阳锦纶，实施方式仍为股东增资。
该变更事项已经公司2026年5月19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6年 4月 28日披露的《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及与本
公告同日披露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根据项目实际资金需求，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增资总额调整为人民币22,000万元。其
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部分以增资款支付当日募集资金专户结息后的实际余额为
准（预计不低于20,067.22万元），不足22,000万元的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其中以自有
资金增资的金额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履行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程序。

本次增资价格以2025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经中联资产评估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编号：中联沪评字〔2026〕75号）确认的每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评估
值为基础，确定为每元注册资本人民币4.40元。增资款中，人民币5,000万元计入海阳锦纶注
册资本，其余人民币17,0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海阳锦纶注册资本由25,000万元增加至30,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由
84%增至86.67%，新滨江公司持股比例由16%降至13.33%。

2026年5月19日，公司与海阳锦纶、新滨江公司在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正式签署了《江苏
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资
涉及的前置条件均已满足，包括但不限于：（1）公司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2）海阳锦纶股东会
已批准本次增资及章程修改；（3）新滨江公司已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规定完成内部决
策及国资备案手续，并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4）各方授权代表已合法签署本协议。

三、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2026年5月19日在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签署：
甲方：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泰州市海阳西路122号
乙方：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泰州医药高新区创汇路2号
丙方：泰州市新滨江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泰州经济开发区滨江工业园疏港路2号
（以上协议方，以下统称为“各方”，单独称为“一方”）。
鉴于：
1. 乙方为依照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注

册资本为25,000万元人民币。
2. 甲方、丙方为依照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其中甲方持有乙方

84%的股权，丙方持有乙方16%的股权。
3. 经乙方2022年年度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同意甲方以首次发行A股股票部分募集资金

向乙方增资，丙方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本着自愿平

等、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各方友好协商，特订立本协议。
第一条 增资扩股
1.1 为加快推进海阳锦纶的“年产8万吨涤纶高模低缩工业丝项目”建设，保障项目资金

需求，各方同意甲方以现金方式向乙方增资22,000万元。
1.2 本次增资的价格以2025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经中联资产评估咨询（上海）有限

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编号：中联沪评字〔2026〕75号）确认的乙方每元注册资本对应的
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增资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人民币4.40元。

1.3 基于上述增资价格，甲方本次增资款中，人民币5,000万元计入乙方注册资本，其余人
民币17,000万元计入乙方资本公积。

1.4 本协议各方同意，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注册资本增加至30,000万元人民币，甲方持
有乙方86.67%的股权，丙方持有乙方13.33%的股权。

第二条 本次交易的完成
2.1 在下列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后的3个工作日内，甲方履行支付增资款的义务：
（1）甲方本次增资已按照法律法规、上市规则及甲方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内部决策

程序（如需）；
（2）丙方本次增资已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规定，履行完毕全部内部决策程序及国

资审批或备案手续，并已取得有效的批复文件或备案证明（如需）；
（3）各方授权签署本协议的代表已经合法授权，并签署本协议；
（4）乙方股东会已作出决议，批准本次增资及相应的章程修改案；
2.2 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且本协议2.1条约定的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被豁免后3个工

作日内，将增资款存入乙方指定账户。
2.3 乙方应在甲方增资款全额到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公司章程等的变更或备案登记）。
2.4 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增资完成日”。自增资完成之日起，乙方原股

东权益由增资后的全体股东按增资后的股权比例共享。
第三条 股东声明和保证
3.1 甲方声明和保证
3.1.1拥有充分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订立、履行本协议，并已履行了内部的审批与决策

程序。
3.1.2 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以货币形式及时足额向乙方缴付增资款。
3.2 丙方声明和保证
3.2.1 同意乙方本次增资，并放弃对本次增资享有的优先认购权。
3.2.2 拥有充分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订立、履行本协议，并已履行了内部的审批与决

策程序。
第四条 违约责任
如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其应向遭受损失的一方作出赔偿。但要求赔

偿方的任何损失及索赔，应以书面形式向违约方提出，并应附有对引起该损失及索赔的事实
及情况的合理而详尽的描述。

第五条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5.1 本协议的订立和履行适用中国法律，并依据中国法律解释。
5.2 各方之间产生与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请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
5.3 除有关争议条款外，在争议的解决期间，不影响本协议其它条款的继续履行。本协议

部分条款依法或依本协议的规定终止效力或被宣告无效的，不影响本协议其它条款的效力。
第六条 其它规定
6.1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6.2 本协议中未尽事宜，可由各方另行协商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
6.3 协议各方对本协议事项，包括协议条款内容应当保密，除向其聘请的专业机构披露，

或应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要求，或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披露的外，均不得向第三方泄
露本协议内容。

6.4 本协议正本一式叁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系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有利

于加快推进“年产 8万吨涤纶高模低缩工业丝项目”建设，实现公司“涤纶工业丝一涤纶帘子

布”一体化产业布局，保障核心原材料稳定供应，降低对外购依赖及供应链波动风险，提升公
司整体盈利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本次增资完成后，海阳锦纶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继续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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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海阳西路 122号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6

91,724,910

50.60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陆信才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王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90,310

比例（%）

99.9622

反对

票数

24,700

比例（%）

0.0269

弃权

票数

9,900

比例（%）

0.010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90,310

比例（%）

99.9622

反对

票数

24,700

比例（%）

0.0269

弃权

票数

9,900

比例（%）

0.010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93,910

比例（%）

99.9662

反对

票数

25,600

比例（%）

0.0279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059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91,648,410 99.9165 71,100 0.0775 5,400 0.006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32,439

比例（%）

99.7327

反对

票数

71,100

比例（%）

0.2467

弃权

票数

5,900

比例（%）

0.0206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43,910

比例（%）

99.9116

反对

票数

75,600

比例（%）

0.0824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060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690,210

比例（%）

99.9621

反对

票数

29,300

比例（%）

0.0319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0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利润分
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
案

关于《公
司 2026
年度董事
薪 酬 方
案》的议
案

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8,764,086

8,718,586

8,718,086

8,760,386

比例（%）

99.6475

99.1301

99.1245

99.6054

反对

票数

25,600

71,100

71,100

29,300

比例（%）

0.2910

0.8084

0.8084

0.3331

弃权

票数

5,400

5,400

5,900

5,400

比例（%）

0.0615

0.0615

0.0671

0.06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5、7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详见本公告之“二、（二）涉

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关联股东陆信才、陈

建新、吉增明、王伟、刘荣喜、赣州诚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沈家广、季士标、茆太如。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柏德凡、孔莹萍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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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翁

伟武先生的通知，获悉翁伟武先生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办理情况

股东
名称

翁伟武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股）

2,777,778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74%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注1

0.66%

质押
起始日期

2025.8.18

质押
解除日期

2026.5.18

质权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注1：总股本以公司2026年5月18日股本419,993,636股计算，下同。

上述股份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解除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

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翁
伟
武

柯
丽
婉

许
雪
妮

持股
数量（股）

159,258,180

6,451,200

640

持股
比例

37.92%

1.54%

0.0002%

本次业务办
理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77,099,533

2,130,000

0

本次业务办理后最新质押情况

本次业务办
理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74,321,755

2,130,000

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46.67%

33.02%

0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17.70%

0.51%

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售和冻结、
标 记 合 计 数

量（股）

65,544,655

2,130,00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88.19%

100.0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合 计
数量（股）

62,036,380

2,708,400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73.04%

62.68%

0

合
计

165,710,020 39.46% 79,229,533 76,451,755 46.14% 18.20% 67,674,655 88.52% 64,744,780 72.54%

注2：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变动不涉及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
895.8938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3.51%，占公司总股本的 9.28%，对应融资余额为

19,7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4,777.4938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

数的28.83%，占公司总股本的11.38%，对应的融资余额为23,700万元。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柯丽婉女士、许雪妮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

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

户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的实质性因素。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人员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

股份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解除质押的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846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9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武义县黄龙三路12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6

86,589,840

43.67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于2026年4月29日公告，会议资料于2026年5

月12日发布，董事长李明焱先生主持会议，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刘国芳女士负责。本次股
东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黄丽芬律师和沈鹏律师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所有独立董事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财务负责人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035,364

比例（%）

99.3596

反对

票数

529,976

比例（%）

0.6120

弃权

票数

24,500

比例（%）

0.0284

2、议案名称：《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806,664

比例（%）

99.0955

反对

票数

758,776

比例（%）

0.8762

弃权

票数

24,400

比例（%）

0.0283

3、议案名称：《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036,964

比例（%）

99.3615

反对

票数

520,676

比例（%）

0.6013

弃权

票数

32,200

比例（%）

0.0372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86,046,434 99.3724 515,476 0.5953 27,930 0.0323

5、议案名称：《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54,256

比例（%）

84.7583

反对

票数

636,376

比例（%）

12.3874

弃权

票数

146,630

比例（%）

2.8543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044,034

比例（%）

99.3696

反对

票数

513,276

比例（%）

0.5927

弃权

票数

32,530

比例（%）

0.0377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989,934

比例（%）

99.3071

反对

票数

567,676

比例（%）

0.6555

弃权

票数

32,230

比例（%）

0.03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4

5

议案名称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度董事薪酬方案》

同意

票数

4,094,086

4,333,856

4,094,256

比例（%）

83.9423

88.8583

83.9457

反对

票数

758,776

515,476

636,376

比例（%）

15.5574

10.5689

13.0478

弃权

票数

24,400

27,930

146,630

比例（%）

0.5003

0.5728

3.00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包括网络投票）的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会

议（包括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同意即为通过。

2、浙江寿仙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振皓先生、李振宇先生、徐靖先生回避表决议案5。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丽芬、沈鹏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黄丽芬、沈鹏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896 证券简称：寿仙谷 公告编号：2026-020
债券代码：113660 债券简称：寿22转债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黄石大道 668 号公司新办公楼五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9

408,706,223

54.09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蔡再华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杨帆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程亮荣、朱桂林，财务总监周芬芬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679,515

比例（%）

99.9934

反对

票数

20,308

比例（%）

0.0049

弃权

票数

6,400

比例（%）

0.001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5,759,818

比例（%）

99.2790

反对

票数

2,940,005

比例（%）

0.7193

弃权

票数

6,400

比例（%）

0.0017

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并审议其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814,778

比例（%）

99.9636

反对

票数

40,417

比例（%）

0.0284

弃权

票数

11,100

比例（%）

0.008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671,106

比例（%）

99.9914

反对

票数

25,317

比例（%）

0.0061

弃权

票数

9,800

比例（%）

0.0025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674,115

比例（%）

99.9921

反对

票数

20,708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11,400

比例（%）

0.002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675,715

比例（%）

99.9925

反对

票数

20,708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9,800

比例（%）

0.002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644,615

比例（%）

99.9849

反对

票数

53,208

比例（%）

0.0130

弃权

票数

8,400

比例（%）

0.0021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637,315

比例（%）

99.9831

反对

票数

53,808

比例（%）

0.0131

弃权

票数

15,100

比例（%）

0.0038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674,015

比例（%）

99.9921

反对

票数

22,708

比例（%）

0.0055

弃权

票数

9,500

比例（%）

0.0024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并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5,759,327

比例（%）

99.2789

反对

票数

2,938,396

比例（%）

0.7189

弃权

票数

8,500

比例（%）

0.002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4：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264,815,067

8,185,578

135,670,461

24,418,990

111,251,471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9741

99.8563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25,317

25,317

0

比例（%）

0.0000

0.0000

0.0186

0.1035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9,800

9,8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73

0.0402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
事）2025 年度薪酬并审议其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0,346,995

140,363,395

140,366,404

比例（%）

99.9633

99.9749

99.9771

反对

票数

40,417

25,317

20,708

比例（%）

0.0287

0.0180

0.0147

弃权

票数

11,100

9,800

11,400

比例（%）

0.0080

0.0071

0.008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议案9为特别决议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表决事项，已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3为需回避表决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及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嵘、冯叶勤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067 证券简称：振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3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市正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
徐耀增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9,740股，通过宁波鑫智驱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19,7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上述
股份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及股权激励取得，目前均已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实际控制人之

一致行动人、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因自身
资金需求，徐耀增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42,400股，即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05%。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徐耀增先生出具的《关于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告知函》。该股东于2026
年5月11日至2026年5月1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2,36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5%，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徐耀增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219,740股

0.25%

IPO前取得：200,240股
股权激励取得：19,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徐耀增

2026年4月1日

42,360股

2026年5月11日～2026年5月18日

集中竞价减持，42,360股

31.80～32.00元/股

1,353,520元

已完成

0.05%

不超过：0.05%

177,380股

0.20%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正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395 证券简称：正弦电气 公告编号：2026-022

深圳市正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线上会议交流时间：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 15:00-17:00
●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文字互动
●线上文字互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5月2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nvestor@csisolar.com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
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6年 4月 28日发布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度及 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发展理念，公司参与了由上交所主办的
2025年度新能源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此次活动将采用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
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线上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文字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线上会议交流时间：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 15:00-17: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文字互动
（三）线上文字互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裁：庄岩先生
董事、财务总监、副总裁：潘乃宏先生
董事会秘书：许晓明先生
独立董事：杜玉扣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以上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15:00-17:0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5月2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nvestor@csisolar.com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
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8966968
联系邮箱: investor@csisolar.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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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度新能源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7日（星期三）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20日（星期三）至05月2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ecurities@huitong-s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3月11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
度报告，并于2026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5月
27日（星期三）15:00-16: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7日（星期三）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会人员为董事长、独立董事、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联席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如有

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6年 05月 27日（星期三）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
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6年 05月 20日（星期三）至 05月 2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ecurities@huitong-sh.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Dai Zilong、马晓伟、郑雨頔
电话：021-62560000
邮箱：securities@huitong-s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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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